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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」暨編制表（草

案）及「臺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」暨編制表（草案）一案

總說明、組織規程及編制表對照表300份，如附件，敬請

審議惠復。

說明：本案經提99年5月25日本府第1578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。

正本：臺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(附件2份)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(含附件)(含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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